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铜川市人民检察院

2014年与2015年三公经费对比情况说明

两年来，铜川市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财经法纪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财务联签会审制度。经费保障水平不断提高，科技强检步伐明显加快，支出结构不断趋于规范，三公经费有所下降。
铜川市人民检察院2014年决算公开三公经费列支情况如下：总计支出70.49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出境费用为0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9.08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为0，公务接待费1.01万元，会议费5.64万元，培训费14.76万元。
铜川市人民检察院2015年决算公开三公经费列支情况如下：总计支出40.42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出境费用为0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.24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为0，公务接待费0.98万元，会议费0.32万元，培训费3.67万元。

2014年决算三公经费与2015年决算三公经费对比如下：

因公出国出境两年来，都没有发生业务，费用均为0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5年较2014年降低13.84万元，降低28%，主要原因在于市院领导加强车辆管理，细化车辆用油管理，实现车辆维修、保险定点管理；公务用车购置2015年较2014年均为0，没有购置车辆；公务接待费2015年较2014年降低0.03万元，降低2.7%，主要原因在于单位内部严格控制因公招待费用，实行招待费用“三单一联”审批制度；会议费2015年较2014年降低5.32万元，降低94%，主要在于单位内部加强会议费用管理，实现费用分项管理；培训费2015年较2014年降低11.09万元，降低75%，主要原因在于近两年省院，高检院加强了对基层院干警的培养投入力度，部分培训费用基层院不需要承担，同时单位内部也加强了对外培训的管理和控制。
综上，铜川市人民检察院2015年三公经费的决算公开数据较2014年决算公开数据整体呈下降趋势。

